
晋城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申请人：王某   
申请人：韦某  
申请人：张某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李某   
申请人：刘某   
申请人：史某   
申请人：原某  
被申请人：晋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法定代表人：杨鸿飞        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其《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不服，于2024年8月20日以邮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经书面审理及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结。
申请人称：申请人2014年左右购买了晋城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晋城“某商贸城”项目地下负一楼的商铺。申请人与被查处人签订《商铺使用权买断合同》，合同约定开发商将特定商铺使用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乙方在买断使用权期限内对该商铺享有收益的权利。时至今日申请人所购买的商铺尚未竣工验收，目前处在烂尾阶段，于是申请人向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晋城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晋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材料，根据其答复，依据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10月31日作出的市建办依复〔2023〕第26号和市建办依复〔2023〕第27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晋城市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11月6日作出的关于对史某和原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可知，申请人认为案涉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那么被查处人售卖商铺的行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申请人在2024年5月21日，申请人通过EMS(1250804730810)邮寄给被申请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3签收。但是直到复议之日，申请人都没有收到被申请人的答复，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予处理违法查处的行为违法，理由如下：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的查处申请予以答复已经超过法定答复期限，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法律没有对履行期限作出规定的，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未履行法定职责的，当事人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申请人在2024年5月21日，申请人通过EMS(1250804730810)邮寄给被申请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3日签收，被申请人的答复在2024年7月23日截止。本申请人直至复议之日还未答复，程序严重违法。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予处理违法查处的行为违法，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向贵府提起行政复议，望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bookmark: by_proposer_statement1]被申请人称：一、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被申请人未对其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其复议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五）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六）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七）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九）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十）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十二）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十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十四）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首先，第十一条所列情形，均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而本案中，被申请人未对被申请人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更不可能侵害其合法权益。其次，第十一条第十一项具体内容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该项中的“人身权利”是指没有直接经济内容，与公民人身相关的权利，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而“财产权利”是指有一定物质内容，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利，主要包括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主要是公安机关的职责而非被申请人的职责，且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对其提供的违法线索进行调查及处罚，并未申请保护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综上，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2、 被申请人在收到行政查处申请书后，已于2024年8月30日进行了回复，将调查情况进行了告知。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情形，且被申请人已进行了回复。故答复如上，恳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4年5月2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请被申请人对“某商贸城”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废物箱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将处理及时告知申请人。邮件轨迹显示：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3日签收。
2024年8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并邮寄送达申请人。
[bookmark: opnion]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第十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申请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书后应当对该申请进行核查并及时答复申请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履职申请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并作出《关于〈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回复》，但其在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后才将答复书送达申请人，系拖延履行答复职责。
综上，被申请人拖延履行答复职责，但因其已对申请人进行答复，责令履行没有意义，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申请书》的行为违法。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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